关于发布《常州市商品房网上
预(销)售管理系统数据修改操作规程》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   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及时解决《常州市商品房网上预(销)售管理系统》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数据问题，我局制定了《常州市商品房网上预(销)售管理系统数据修改操作规程》，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：常州市商品房网上预(销)售管理系统数据修改操作规程

一、数据修改内容：

1、因预售许可审批而产生的数据需要修改，但通过许可变更流程无法修改的；
2、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备案后，因合同内容错误需要修改或合同有关内容需要变更的；
3、系统其他有关数据经批准需要修改的

4、合同买受人变更

（1）减少买受人的，需要出具公证书，如有贷款的还需提供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意见；
（2）增加买受人仅限父母、配偶、子女之间，需要出具公证书，如有贷款的还需提供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意见；

（3）更换买受人，仅限于夫妻对换、父母换成子女或是子女换成父母，需要出具公证书，如有贷款的还需提供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意见。
二、数据修改流程：

（一）受理：预售许可部门受理《常州市商品房网上预(销)售管理系统数据修改申请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表》）并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；
（二）传递：预售许可部门将《审批表》拍照或扫描后，统一通过内网OA系统发送邮件给信息中心；
（三）修改：局信息中心在7个工作日之内对《审批表》要求的数据进行技术审核、修改，并将结果及时告知预售许可部门；如不能修改，简单说明原因并将结果告知预售许可部门；对于技术难度大，数量多的数据修改，完成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信息中心须建立严密的数据修改制度。
（四）预售许可部门应将《审批表》建立档案，与预售许可证同期保存。局信息中心建立数据修改档案，长期保存。
常州市商品房网上预(销)售管理系统数据修改申请审批表

	申请人
	房地产开发企业
名     称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买受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房屋情况
	项目名称
	
	预售证号
	

	
	房屋坐落
	
	贷款情况
	

	拟修改数据描述及修改要求
	

	申请人承诺
	对数据修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承诺所修改的数据符合现实情况，愿意承担一切因修改数据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
买受人签字：     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企业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	 年   月   日


